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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5       证券简称：新华传媒       编号：临 2014-038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向全

体董事书面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成城管理公司 40%股权及债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所持上海新华成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股权以资产评估价格

7,125 万元人民币（以国资备案为准）协议转让给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同时新华发行集团自标的股权的协议转让取得产权交割单之日起即自动有偿受

让“特定股东债权”届时所对应的全部债权；新华发行集团应自产权交割之日起

六个月内向本公司支付“特定股东债权”款项并须将该等“特定股东债权”本息

余额降低至 6 亿元以内。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总裁全权处理与本次议案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与其他各方签署、补充、修改、变更、递交、执行相关协议，呈交给有关政

府部门、机构的文件等。 

详情请见《关于转让成城管理公司 40%股权及债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4-039）。 

本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5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董事 4

人，其中 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独立董事孙永平先生、刘熀松先生和

盛雷鸣先生对本议案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和书面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以成城管理公司 40%股权质押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作为成城管理公司的股东方之一与其他股东方共同为成城管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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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贷款质押各自所持股权及其权益。 

详情请见《关于以成城管理公司 40%股权质押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4-040）。 

本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2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董事 7

人，其中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独立董事孙永平先生、刘熀松先生和

盛雷鸣先生对本议案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和书面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情请见《关于召开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14-041）。 

参加本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9 人，其中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